
水电工程设计变更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水电工程设计和建设管理，规范设计变更行为，保证工程安全和

质量，依据《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和《水电工程勘察设计管理办法》，制定本

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在主要河流上建设的水电工程项目、总装机容量 25 万千

瓦及以上的水电工程项目和抽水蓄能电站项目（以下简称水电工程）。其他水电工程参

照执行。 

第三条  设计变更是指在招标设计阶段和施工详图阶段，对审定的工程主要特征

参数、工程设计方案和移民安置方案等所进行的改变，包括调整、补充和优化。 

第四条  设计变更应坚持科学求实的原则，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

制性标准的规定，做到先论证、后审查（或审核）、再实施。 

第五条  设计变更分为一般设计变更和重大设计变更。重大设计变更是指涉及工

程安全、质量、功能、规模、概算，以及对环境、社会有重大影响的设计变更。除此之

外的其他设计变更为一般设计变更。 

水电工程重大设计变更的界定见附件。水电工程概算调整管理办法另行制定。 

第七条  设计单位应结合工程建设实际,复核工程设计方案和主要参数，及时提

出必要的设计变更文件。建设单位、监理单位和施工单位可以提出变更设计的建议，设

计单位应考虑施工水平和管理水平的影响，对变更设计的建议进行技术、经济论证。确

需变更的，由设计单位编制设计变更文件。 

第八条  重大设计变更文件应达到或超过可行性研究阶段的深度要求。内容主要

包括： 

（一）工程概况； 

（二）重大设计变更的缘由和必要性、变更的项目和内容、与设计变更相关的基础

资料及试验数据； 

（三）设计变更与原勘察设计文件的对比分析； 

（四）变更设计方案及原设计方案在工程量、工程进度、造价或费用等方面的对照

清单和相应的单项设计概算文件； 

（五）必要时，还应包含设计变更方案的施工图设计及其施工技术要求。 



第九条  工程建设过程中，因抢险救援或应急处置导致的设计变更，应由参建各

方代表签字确认。属于重大设计变更的，建设单位应及时组织设计单位编制设计变更文

件，并按规定程序报审。 

第十条  审查单位在收到建设单位重大设计变更审查申请后，负责组织开展审查

工作，提出审查意见，报送国家能源局。 

第十一条 经审定的重大设计变更一般不得再次变更。确需再次变更的，建设单位

须组织设计单位先进行必要性论证，报原审查（或审核）单位同意后，再行编制设计变

更文件，履行相关程序。 

第十二条严禁借设计变更变相扩大工程建设规模、增加建设内容，提高建设标准；

严禁借设计变更，降低安全质量标准，损害和削弱工程应有的功能和作用；严禁肢解设

计变更内容，规避审查。 

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国家能源局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附：水电工程重大设计变更范围目录 

水电工程重大设计变更范围目录 

（一）设计条件和安全标准 

1、工程开发方式、开发任务及工程规模的变化； 

2、水库特征水位、水库调度运行方式重大改变； 

3、工程等别及主要建筑物设计安全标准的变化。 

（二）工程布置及主要建筑物 

1、坝、厂址及其主要建筑物场址的变化； 

2、主要建筑物的布置或结构方案的改变； 

3、增加或取消重要的单体水工建筑物； 

4、主要筑坝材料料源方案的改变； 

5、施工导流方式或导流建筑物方案的变化； 

6、工程总进度及主要控制进度的变化。 



（三）机电及金属结构设备 

1、电站接入系统方式和电气主接线方案的变化； 

2、机组型式、单机容量和重要技术参数的变化； 

3、高压配电装置和高压引出线设计方案的变化； 

4、电站控制运行方式及继电保护方案的重大变化； 

5、金属结构设备布置方案及设备型式的重大变化。 

（四）环境保护和水土保持 

1、环境保护和水土保持工程措施的重大变化； 

2、环境保护和水土保持工程项目的增加或取消。 

（五）移民安置 

1、征地范围调整及重要实物指标的较大变化； 

2、移民安置方案与移民安置进度的重大变化； 

3、城（集）镇迁建和专项处理方案重大变化。 

 


